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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举办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专题研讨班 

自治区副主席方春明为研讨班授课 
 

9 月 22 日至 24 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河

长办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联合举办全区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专题研

讨班。自治区副主席、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主任方春明为研讨班

授课。 

方春明以《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美丽幸福

河湖》为题，着重从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准确把握河

湖长制总体方向、切实抓好河湖长制十大重点工作三个方面进行

了辅导，强调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美丽幸福河湖。他的辅导课

既有理论层面的指导意义，又有实践层面的典型案例，既总结了

前一段经验做法，又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同时明确了今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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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重点和要求，指导性、针对性、操作性强，对全区全面深

入落实河湖长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这次专题研讨班邀请了水利部、河海大学、自治区生态环境

厅以及水污染治理企业的专家学者讲授《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决策

部署与实践创新》《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》《坚决打赢碧水保

卫战》《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理论和实践》等课程，到“百里

秀美邕江”开展实地教学，安排了分组讨论和集中交流。自治区河

长会议成员单位分管领导、各设区市和部分县级河长办主任（政

府分管领导）等共 80 余人参加培训。 

 

 

广西玉林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工作机制 
助推河湖生态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

 

玉林市以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工作机制凝聚河湖监管合力，助推

河长制湖长制落实落细落地成效显著。 

一是建立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五项制度。印发《玉林市河长制

办公室   玉林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协作的意

见》，明确了相关涉河湖治理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建立办案信息

共享、问题线索移送、调查协作、提起公益诉讼、联席会议制度

等五项工作机制，推动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落地见效。 

二是创新监督机制凝聚河湖监管合力。印发《关于加强检察

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监督协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建立联合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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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共同对行政违法行为加强监督，促进依法行政，形成检察

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共同保护公共利益的合力。出台《公益诉讼

案件财产保全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在全区率先建立公益诉讼举报

奖励制度，首创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制度，聘任来

自行政机关一线执法部门的公益诉讼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委员，

提高了各类案件办理效率，做法得到最高检主要领导的肯定并在

全国推广。 

三是聚焦河湖管理问题持续发力整治。紧扣南流江、九州江、

北流河等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，把“水、砂、林、岸”四要素作为

重点，发挥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职能，严厉打击养殖污水直排、

非法采砂、破坏公益林水源林、毁坏侵占河岸等违法行为。先后

开展了“服务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”和“‘守护海洋’检察公

益诉讼”等 3 个重大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

处力度。2017 年以来，共摸排涉水环境方面案件线索 237 件，立

案 136 件，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55 件，发出诉前公告 34 件，提起

民事公益诉讼 2 件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4 件。法院已

作出一审判决 21 件。督促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水利等部门责

令整改、关停 100 多家非法排污养殖场、非法小作坊，取缔 80

多个非法采砂洗砂点；整治河道近 2.39 万平方米，处置固体废物

8200 多吨，复绿林地、复垦土地面积 540 多亩，追缴森林植被恢

复费 900 多万元。向个人和企业追索环境和资源修复费用、赔偿

金 4500 多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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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水利部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； 

自治区总河长、河长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

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自治区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；

各市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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